附件 1
招标代理服务机构承诺函

致：微山县人民医院

本公司详细阅读了微山县人民医院《微山县人民医院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服务机构采购项目》，决定参加本次招标代理项目的应聘工作。特此郑重承诺：

一、完全理解并接受微山县人民医院《微山县人民医院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服务机构采购项目》，愿意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对招标代理服务项目有关要求执行招标代理服务业务。

二、在招标代理服务业务约定书规定的工作期间内，有能力调配满足招标代理服务要求的工作力量，按时保质完成全部招标代理服务工作，不将承接的业务对外转包，不以任何借口降低执业质量。

三、对在招标代理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工作底稿、出具的招标代理服务报告等工作资料，自觉接受微山县人民医院的工作质量检查。

四、本公司对提交的一切应聘材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负责，如经审查发现与事实不符，无条件接受微山县人民医院对此所做出的任何处理。

招标代理公司全称（公章）： 

招标代理公司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供 应 商 信 息 表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微山县人民医院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服务机构采购项目

	供应商名称
	

	详细地址
	

	联系方式
	

	邮 箱
	

	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人
	

	报名时所提供的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

2.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

3.承诺函；

4.供应商信息表（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

年    月   日




